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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6年3月1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6年3月12日

第七十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6年3月1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6年3月12日

第七十二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6年3月1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6年3月12日

第七十三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6年3月12日通过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批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有关法律和决定处理意见的报告〉的决定》，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6年3月12日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总理李强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高度评价“十四
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
成就，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十五五”时期主要目
标、重大任务和2026年工作部署，决定批
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的
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
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

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扩大内需、优化
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纵
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防范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
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十
五五”良好开局。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
扬斗志，同心同德、真抓实干，为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
规划纲要（草案）》，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
告，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

会议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胜利完成“十四
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
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
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必须不懈努力、接续奋斗，推动事关中国
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
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
加坚实的基础。

会议要求，“十五五”时期要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围绕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
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25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及 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
批准《关于 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26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2025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25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

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26
年中央预算。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受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
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
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任务，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
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
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认真行使宪法
法律赋予的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
免权，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

法精神，着力提高立法质量，进一步增强
监督实效，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积
极开展人大对外交往，全面加强自身建
设，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张军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
最高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
告提出的 2026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
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
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加强数字法院建设，锻造新时代

法院铁军，充分发挥惩罚犯罪、保护人
民、定分止争、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以
高质量司法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有力司法
保障。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应勇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
报告提出的 2026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
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
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
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严格公正司法，高质效办好
每一个案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锻造新

时代检察铁军，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
诉讼，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以
高质量司法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有力司法
保障。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主席团1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
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赵乐际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167人，出席159人，缺席 8人，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3月11日下午和12日上午，各代表团认真审

议了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十五五”规划纲要、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6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七个决议
草案和关于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法律清理工
作情况和有关法律和决定处理意见的报告的决定
草案，一致同意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主席团常
务主席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建议将各项草案
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会议经分别表决，决定将上述草案提请
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常务主席李鸿忠、王东明、肖捷、郑建邦、
丁仲礼、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
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刘奇出席会议。

赵乐际主持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各位代表：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圆

满完成了各项议程。会议坚持发
扬民主、集思广益，严格依法办
事，形成广泛共识，是一次凝心聚
力、真抓实干、团结奋进的大会。

各位代表肩负党和人民重
托，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审议批准
政府工作报告等报告，审查批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
年规划纲要和年度计划、预算，审
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
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会
议成果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
志的高度统一，彰显了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团结奋斗、与时俱进把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坚
定信心和磅礴力量。

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
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
个重要政治优势。“十五五”时期
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
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实施
好“十五五”规划纲要具有重大
意义。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
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认识
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的战略
定位，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原
则、目标任务、政策举措，按照本
次大会部署安排，扎实有效做好
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
事，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一步一步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
现实。

我们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发挥国
家根本政治制度优势，认真履行
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实现“十
五五”目标任务提供法治保障；人
大代表要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
志，依法履职尽责，密切联系群众，在本职岗位上建
功立业、作出贡献。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同心同德，锐意进取，求真务实，努力为人民出
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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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三次会议12日上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副秘书
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大会秘书处关
于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2025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6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 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的七个决议草案和关于批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有关法律和决定处理
意见的报告的决定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有
关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表决稿。

会议同意将上述草案表决稿提请大会主席团
第四次会议审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鸿忠、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蔡达峰、
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
雪克来提·扎克尔出席会议。

赵乐际主持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三次会议举行

（
二○
二
六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


